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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司長、各位女士、先生，大家午安： 
  很高興有此機會跟各位先進就「強制猥褻與性騷擾犯罪」的相關問題作報告。
刑法強制猥褻罪規定在第二二四條，民國八十八年四月二十一日修正。修正前第

一項規定：「對於男女以強暴、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不能抗拒而為

猥褻之行為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規定：「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女 
為猥褻之行為者，亦同。」修正後規定為：「對於男女以強暴、脅迫、恐嚇、催

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行為者，處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

徒刑。」（僅一項），修正理由是：原條文中的「至使不能抗拒」，要件過於嚴格，

容易造成受侵害者，因為需要「搏命抵抗」而造成生命或身體方面更大的傷害，

故修正為「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性騷擾防治法於九十四年二月五日制定公布，

九十五年二月五日施行。第二五條第一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不及抗拒而

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行為者，處二年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金。」第二項規定：「前項之罪，須

告訴乃論。」學理上稱此規定為強制觸摸罪（或稱不當觸摸罪）。特別法規定的

強制觸摸罪，與刑法所定強制猥褻罪，兩者犯罪構成要件有何差異？如何界定？

強制猥褻罪規定的「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其強度如何？在強制觸摸罪立法之後，

應否適度調整？實務上對於「猥褻」一詞的定義，不外乎「其行為在客觀上足以

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之謂。」刑法既有強制猥褻

罪規定，何以又要特別針對性騷擾犯罪加以規範？此項特別規定，是否疊床架

屋、畫蛇添足？再者，現役軍人如犯強制觸摸罪，其審判權歸屬如何？均值得討

論。尤其在性騷擾防治法施行前、後的實務運作中，關於舌吻、襲胸、摸臀等某

些個案的判決，第一、二、三審法院間的見解並不盡一致，判決書中某些不夠精

準的用語，透過媒體簡化而聳動的報導，引發一波波的輿論爭議。某些用語，竟

然成為犯罪嫌疑人嗣後脫罪的說詞，真是「太超過」。為增加收聽率，就從上星

期五的一則新聞事件談起，並針對一些案例先作介紹。 
 
壹、女病人太漂亮 

 
＊ 本文摘錄自 97 年 10月 31日國防部學術講演演說內容。 
＊＊ 吳燦，國立臺灣大學法律系學士，前最高法院法官，現任臺灣高等法院簡任 14職等法官。 



 牙醫忘情貼臉送啵／新聞事件　 
  根據媒體報導，有一名長相清秀可人的女研究生，到台北縣板橋市某牙醫診所

矯正牙齒時，突遭許姓牙醫師「親吻右臉頰，女學生原以為誤觸，沒想到要起身

離開診療椅時，再遭親吻，當下質問牙醫在幹嘛，牙醫原道歉稱是「情不自禁」，

後被板橋地檢署約訊時改稱是行「國際禮儀」祝福她矯正成功。檢方認為牙醫 
師坦承有親吻動作，而女研究生也確實感到不舒服，至於行「國際禮儀」之說，

檢方認為是卸責之詞，依性騷擾防治法起訴。（引錄自由時報 2008/10/23社會焦
點 B2）。從這則報導，可以想像這位女研究生應該不是屬於毒舌派所稱之「從背

後看想犯罪，從前面看想撤退」的類型，才會造成牙醫師的「情不自禁」。 
貳、「親吻臉頰＝國際禮儀」～ 
此說，似曾相識？ 
  許姓牙醫師的親吻臉頰，是行「國際禮儀」之說，似乎是緣自於桃園地院的一

件刑事判決（89 易 1266）。該案犯罪事實是，有位方姓男子於八十九年二月九日，

在桃園縣大溪鎮某超商內，見被害女子獨自看守櫃台，乃雙手正面強行抱住被害

人後，親吻其臉頰達一、二分鐘，經被害人高聲呼喊，才驚慌地逃離現場。桃園

地院審理結果，以刑法第三○二條第一項非法剝奪他人行動自由罪，判處方姓男

子拘役五十日；第二審高等法院改論以刑法第三○四條第一項之強制罪，判處有

期徒刑四月。 
  第一審判決，認為方姓男子親吻被害人臉頰，不構成強制猥褻罪，係以「社會

風化之觀念，隨現今社會經濟發展及風俗變遷，顯異於早期社會保守之道德觀

感，男女從早期嚴格禮教之制約，至漸趨開放社會環境，男女肢體間接觸是否有

礙風化，達刑法制裁之程度，顯不能立於早期『授授不親』觀念予以評價，熱戀

男女在街頭擁吻的親密動作，漸為國人所能接受之行為，接吻行為在客觀上已非

屬誘起他人性慾之猥褻行為，而『親吻臉頰又係國際社交禮儀』一種，客觀評價

上更無猥褻概念可言。被告抱住被害人身體時，並未以性器官摩擦身體，或伺機

上下其手撫摸身體，被告強吻告訴人臉頰，行為固然失檢，但未有進一步輕薄動

作，顯無藉此滿足個人性慾之意念存在。」為說明。 
  這個判決，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主要在於無罪理由中，提到「親吻臉頰係國

際社交禮儀」。這讓人想起多年前，也發生過投票賄選案件判決，出現類似「買

票賄選是台灣選舉文化固有的傳統」等爭議性的文字。判決「蛇足」、引喻失當，

都是引發爭端的風波。審判書類用字遣詞，必須相當的精準、謹慎及簡潔。否則

一份判決書出爐，你我各取所需，彼此解讀不同，「信者恆信，不信者恆不信」，

甚至多所誤解、以字害義，不但模糊問題的焦點，也非自許為「定紛止爭」的司

法最終目的所樂見。 
  本案上訴高院後，第二審判決（89上訴 3561）除提到「被告未以性器官摩擦、
未上下撫摸被害人身體。被告此舉，在客觀上尚不足引起告訴人之性慾，亦不滿

足被告個人性慾，與猥褻之要件不符」外，並說明「親吻如無法引起其他人或自

己性慾，熱戀男女何以在街頭擁吻？而男女間之親吻，與親子間及一般朋友間之



友好親吻，並不相同。被告與告訴人互不相識，顯非屬一般朋友間之友好親吻，

原（第一）審認被告無猥褻之犯意，容有誤會。」似乎亦在回應輿論的指摘，而

認被告親吻臉頰有猥褻的犯意。但卻又以被告之行為，已否足以引起「被害人」

的性慾，作為判斷猥褻成罪與否的準據之一。此涉及「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之

性慾」之猥褻行為，此之「他人」，究係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以外之其他一般人

為判斷標準。如果要求以「被害人已否燃起性慾」作判斷，似乎難以想像。不過，

此案經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判決（91台非 168）認為「原確定（即
第二審）判決雖認定被告有猥褻之犯意，惟因著手而未遂，且法律並無處罰強 
制猥褻未遂犯之規定，尚難以強制猥褻罪相繩，其判決理由，亦難謂矛盾」等理

由，駁回上訴，而暫告劃下句點。 
  先前引發婦女團體與學界熱烈討論的本案，祇因一句曾經上過報、沸騰一時的

「親吻臉頰是國際社交禮儀」判決文字，在事隔多年後，仍然烙印在屬於知識份

子級的牙醫師記憶深處，並引為自己違法行為合理化的解釋，也難怪一般市井小

民會依樣畫葫蘆、以訛傳訛地為自己的犯罪，辯說：襲胸十秒、舌吻五秒都判無 
罪，我只有ｘ秒，何罪之有？當無足為奇矣! 
 
參、舌吻／襲胸／摸臀～ 
計時開始？／新聞事件　 
  舌吻、襲胸、摸臀，該當何罪？這話題，因為九十七年七月七日聯合晚報的報

導，再次燃起。據該報導指出，彰化地院對於襲胸十秒、舌吻五秒，一再判決無

罪，背離人民對法律的感情與信賴，是顛覆一般人認知的判決。並指稱司法院刑

事廳因此頻頻關切，希望該院對類似判決的文字用語要做重點把關與修飾。但彰

化地院隨即發布新聞稿，聲明澄清「合議庭對強制猥褻或性騷擾案件審理之態

度，行為時間的長短，非審酌的重點，媒體所載ｘ秒並非合議庭之認定。合議庭

類似襲胸、摸臀、舌吻等案件所考量者，在於該等行為合乎強制猥褻或性騷擾防

治法所明訂之處罰要件。⋯⋯。非如部分婦女團體或媒體所言，承審法官缺乏性

別意識或法律之理解、適用有所違誤。」司法院同一日的新聞稿亦指出「刑事廳

固曾致電彰化地院，但僅促其對於外界就特定案件判決予以適當說明，並澄清誤

解，絕無『希望彰化地院對於類似判決的文字用語要做重點把關與修飾』之行為。」

舌吻、襲胸、摸臀等案例判決，透過媒體的渲染、報導，好像犯罪行為人與被 
害人都手拿「碼錶」開始計時。所謂「內行看門道，外行看熱鬧」，這些個案，

是否真如媒體所報導的「法律腦袋、鴕鳥行徑」？不妨讓我們一起來解讀。 
 
肆、舌吻、襲胸、摸臀／案例摘要 
一、舌吻案（彰化地院 97訴 712） 
  本案犯罪事實是，「被告甲男係Ａ女母親的前夫，於九十六年九月二十八日晚

上，在彰化縣住處，乘Ａ女之母夜間外出未歸，僅Ａ女一人躺在房間床上，雙手

將Ａ女抱緊，強行將舌頭伸入Ａ女口腔內親吻。」 



  第一審判決認為被告不構成強制猥褻罪的理由，主要是依據Ａ女證述她遭被告

摟抱初始，還沒弄清楚發生何事、來不及反應，直到被告將舌頭伸進她嘴巴內，

親吻約五秒鐘，才意識到而推開被告，被告未施強暴不讓她推開等情。據以說明

「被告係在極短暫之時間內，利用Ａ女不及防備與抗拒之際，摟抱Ａ女並將舌頭

放入口腔中親吻，在Ａ女察覺立即伸手推開被告後，被告既未另對Ａ女施以與『強

暴、脅迫、恐嚇、催眠術』等強制程度相當之違反被害人意願方法而為猥褻行為，

與刑法第二二四條、第二二四條之一強制猥褻罪構成要件有間，僅係乘Ａ女不及

抗拒而短暫摟抱Ａ女並將舌頭伸入口腔中親吻，屬性騷擾之範圍。」就強制猥褻

部分判決無罪，違反性騷擾防治法部分因未據告訴，而為公訴不受理之判決。 
  第二審台中高分院（97 上訴 1747）撤銷改判，論處被告強制猥褻罪刑。判決

理由指出，「被告雖未實施強暴、脅迫、恐嚇方式致Ａ女不能抗拒之程度，但利

用Ａ女單獨一人躺在房間床上，將Ａ女抱緊致無法移動，持續親吻約五秒鐘，被

告所實施之手段，足以壓制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權，並已違背Ａ女之意願，該當於

刑法第二二四條所謂其他違反其意願方法之行為態樣。」（嗣經最高法院 97台上
6465判決駁回被告上訴）。 
 
二、襲胸案（彰化地院 96訴 25） 
  本案起訴書記載，「被告蔡○○於九十四年十一月十八日上午某時，在彰化縣

員林鎮「曼黛瑪蓮內衣特賣會場」，佯裝選購女用內衣，趁機強行摸捏告訴人Ａ

女之胸部，經Ａ女發現，高聲斥責呼救而當場為警查獲。」  第一審判決被告強
制猥褻部分無罪的理由，係認為「被告雖有趁機出手撫摸Ａ女胸部之行為，並未

以相類似於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之方法為之，僅係趁被害人不注意無法防

備時而觸摸得逞，與刑法第二二四條強制猥褻罪要件不相符。被告上開行為僅符

合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三條第三款『以猥褻之舉動調戲異性』之規定。被告行為

時，性騷擾防治法尚未實施，依罪刑法定原則，就強制觸摸部分，亦屬行為不罰。」 
  第二審台中高分院（96 上訴 2374）撤銷改判，論處被告犯強制猥褻罪刑，並

宣告刑前強制治療。判決理由提到，「碰觸、抓捏他人胸部為輕挑之舉，在客觀

上足以刺激或滿足人之性慾，亦會使普通一般人產生厭惡或羞恥之感，而侵害性

的道德感情，依一般社會通念，足認有傷於社會風俗，故屬猥褻行為。被告於內

衣特賣會場，利用Ａ女在攤位前選購內衣，且左右及後方均擠滿其他客人，站在

Ａ女左後方，假裝選購內衣自Ａ女左臂腋下擦碰左胸，抓捏Ａ女左胸十秒，違反

Ａ女之意願，而不能抗拒被告所實施之猥褻行為。」 
 
三、摸臀案（台中高分院 96上更　 456） 
  本案犯罪事實是，「被告岑某於九十四年四月二日上午，在台中市一中街與育

才街口，趁機撫摸甲女之左臀部離去後，又騎乘機車返回，趁機踢甲女大腿逃逸。」  
第一審台中地院（95 易 902）判決被告犯強制猥褻罪刑，係以「修正刑法第二二
四條之強制猥褻罪，立法目的在維護男女平等權之原則及尊重男女性自主權，其



成立不以致使被害人不能抗拒為必要，而重在行為人對被害人為猥褻行為時，是

否違反被害人之意願。故其條文『以強暴、脅迫、恐嚇、催眠或其他違反意願之

方法』，其中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為概括性、補充性之規定，係指除

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凡是屬於違反被害人意願之非法方法均屬

之，並不以該方法與所舉強暴、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相類似者為必要。」此亦為

修法後，最高法院對於刑法第二二一條強制性交罪、第二二四條強制猥褻罪之「其

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所持之一貫見解。上訴審台中高分院（96上訴 683）仍維
持一審見解，但以被告行為時係屬精神耗弱為由，撤銷改判減輕其刑。 
  比較特別的是，本案上訴最高法院（96台上 6736），第三審判決針對刑法二二
四條所稱之「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提出迥異於該院一貫見解的看法，並就強

制猥褻罪與強制觸摸罪作區隔，略述其主要論據如下： 
 1、性騷擾防治法第二五條所規定之「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
調戲之含意，讓人有不舒服之感覺，行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

足調戲對方之目的，屬性騷擾之犯意。 
 2、「猥褻」，係指足以滿足自己、他人性慾之動作，侵犯他人性自由之權利，被

害人有被侵犯之被害感覺，係屬於性侵害之概念；強制猥褻罪係以猥褻之意，壓

抑或影響被害人性自由之意思，以滿足性慾、引起他人性慾之傾向，屬性侵害之    
犯意。 
 3、修正刑法第二二四條所增列「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之強制猥褻罪，是否

以行為人猥褻手段具有強制性為要件？以文義解釋而言，雖有爭論，惟就性騷擾

防治法第一條第一項之立法意旨以觀，為加強性騷擾之防治及被害人權益之保

護，故就現行刑法並未處罰而不具強制性之猥褻行為，另立性騷擾防治法上開規

定加以規範。而性騷擾防治法第二五條第一項法定刑度低於刑法第二二四條之規

定，故刑法所增列「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其強度應高於性騷擾防治法所定

性騷擾行為，並應與性騷擾防治法所規範猥褻行為手段之立法區隔，否則，「性

騷擾」之猥褻行為手段莫不違背被害人主觀意願，如立法者本意認為已該當於刑

法第二二四條之強制猥褻罪，何須另立性騷擾防治法規範？ 
 4、再就刑法第二二四條強制猥褻罪、第二二五條第二項乘機猥褻罪、第二二八
條第二項利用權勢、機會猥褻罪等三種猥褻罪基本型態比較觀察，原則上三種猥

褻罪均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猥褻行為為前提要件，所異者僅是違反被害人意願之

程度及所實施之手段。故在解釋第二二四條強制猥褻罪中所謂「其他違反其意願

之方法」時，自不得僅以為著重於保護被害人之意願，不論行為者施用何種手段，

只要係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式而為之猥褻行為，即成立本罪。 
 5、是本條所謂「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似應指行為人仍應有與條文列舉之

所謂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等相當之其他強制方法，足以壓制被害人性自主

決定權，始足當之，而非祇要行為人以任何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行為

者，均構成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強制猥褻罪。 
  最高法院此一僅見、針對刑法第二二四條所定「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採



取應與條文所列舉之強暴等強制方法相當之限縮解釋，在事實審法院的判決中，

並不陌生。但此項見解，可能會使同樣也是以「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為構成

要件之刑法第二二一條強制性交罪，面臨該如何自圓其說的窘境。如果，強制性

交罪也採取限縮解釋，勢必會引發另一波的爭議，如若不然，則司法解釋即出現

兩歧、割裂的矛盾。台中高分院更一審（96上更 456）依據發回意旨，判決被告
無罪（判決理由與襲胸案相同）。 
 
四、法律問題之提出 
  在刑法第二二四條修正後、性騷擾防治法制定公布施行前之九十二年五月間，

司法院第五二期司法業務研究會，曾提出一則「甲男趁乙女於路邊候車未及注意

之際，伸手撫摸乙女之胸部，乙女尖叫，甲男迅速逃離，甲男所為是否構成刑法

第二二四條之強制猥褻罪？」的法律問題，經與會人員研討結果，多數採取否定 
說。 
  否定說認為「一、所謂『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應指行為人仍應有與條文

列舉之所謂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等相當之其他方法，始足當之，甲男之犯

罪方法，與修正後刑法第二二四條列舉之所謂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

並不相當，自難據以論罪。二、所謂猥褻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

切色情行為。即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又「調

戲」乃指不正當之言語動作，為挑引性慾之行為，而猥褻專指動作而言。本題甲

男趁乙女於路邊候車未及注意之際，伸手撫摸乙女之胸部，乃猥褻之舉動，甲男

足以滿足自己性慾，惟乙女尖叫，甲男迅速逃離，在客觀上乙女突受驚嚇，生理

上不足以誘起性慾，乙女在公共場所雖遭性侵害，然甲男行為尚不構成該罪。應

由移送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三條第三款，以猥褻之舉動，調戲異性之

規定裁處。」 
 
伍、 舌吻、襲胸、摸臀～該當何罪？ 
  從上開案例或法律問題的研討結論，舌吻、襲胸、摸臀案之判決，所以會出現

南轅北轍，首先是，刑法第二二四條所謂之「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究係指

行為人應有與條文列舉之所謂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等相當之其他強制方法，

抑或係指除該條所列舉之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之其他一切違反被害人

意願之方法而言，且不以類似於所列舉之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為必

要。一、二、三審判決均先後出現歧異。這種情形，在陳菊與黃俊英高雄市長選

舉官司一案，對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對於候

選人、有投票權人⋯⋯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競選、自由行

使投票權⋯⋯」之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因為一、二審法院見解不同，結果

造成陳菊選舉訴訟「逆轉勝」，如出一轍。 
  其次，傳統實務見解所指「猥褻行為」之「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之

「他人」，究係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以外之其他一般人為判斷標準，亦滋疑義。



個案犯罪行為必須先被評價為不構成強制猥褻罪，才進一步考慮是否成立強制觸

摸罪。而此又以該行為，係發生在九十五年二月五日性騷擾防治法公布施行前或

後為分界點。之前的行為，屬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三條第三款「以猥褻之舉動，

調戲異性」，依罪刑法定原則，應屬行為不罰。必係其後發生之行為，再論究是

否該當於強制觸摸罪之要件。但必須是已合法告訴，否則，應為公訴不受理之判

決。因此，對於「性騷擾防治法」的制訂，即有必要作些說明。 
 
陸、性騷擾防治法之立法緣由 
  性騷擾問題普遍存在於職場、校園及公共場所，而性騷擾問題對於受害者所造
成的壓力和傷害往往超出我們的想像。根據研究發現，約百分之九十的人，在遭

受性騷擾後，會出現「壓力創傷症候群」，受害者常會有頭痛、胃痛、睡眠失調、

疲累、緊張等生理症狀。另外，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受害者，因性騷擾的打擊，

而影響到他們的工作表現與生涯發展。 
  鑑於性騷擾問題嚴重的威脅人民的工作權、身體自主權、經濟安全權與學生得
受教權；但是目前除兩性工作平等法中有少數條文約束職場性騷擾，及學校設立

申訴管道之外，並無有關性騷擾防治的專門立法。 
  從世界各國對於性騷擾之立法趨勢來看，性騷擾條款已從性別歧視之概念獨立

出來，其本質已是人身安全問題而非兩性平權問題，其規範範圍宜擴張至職場以

外之場所。 
  第一條明定立法目的如下：「為防治性騷擾及保護被害人之權益，特制定本

法」，明揭該法之立法目的主要在於保護人身安全，對於性騷擾問題建立整體防

治網絡，使被害人之權益得到確實之保護。 
 
柒、強制觸摸罪之立法歷程 
  依立法院公報第九三卷第四五期、第九四卷第六期之記載，性騷擾防治法第二

五條第一項係秦慧珠等委員（下稱秦委員）所提之草案版本，其原提條文內容為：

「乘人不及抗拒違法其意願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私密

處之行為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立法說明以：「狼吻及其他強制觸摸行為

現行刑法並未有明文之處罰，故明訂強制觸摸罪之犯罪構成要件及刑罰。」立法

院九十三年十月十八日審查會時，法務部代表即該部檢察司司長蔡碧玉（下稱蔡

司長）雖說明：「提案條文第三十條：乘人不及抗拒違反其意願而為親吻、擁抱

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私密處之行為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其立法

說明提到這些行為刑法並無明文處罰規定，所以要將它列入處罰；但因為它是違

反被害人自由意願的行為，以這樣的構成要件，其實現在刑法裡面的強制猥褻罪

是會成立的，應該不會有不處罰的問題發生，所以我們建議，既然刑法已有規範，

這個條文可以不要。」秦委員表示；「所以提出本條是因為過去曾發生過強吻事

件，法官居然認定這是國際禮儀。」蔡司長認為：「那是個別案件，其實類似案

件可以用刑法強制猥褻加以規範，才不會和刑法競合。」秦委員仍堅稱：「婦女



團體對這一條很堅持，要求本席一定要守住。」遂經與會委員無異議通過。 
  嗣經朝野黨團協商，將條次更改為第二五條第一項，條文修正為：「意圖性騷

擾，乘人不及抗拒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私密處之行為者，

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金。」即現行條文。

三讀通過後，秦委員再度說明：「性騷擾防治法通過後有幾個重大的意義，其一

是明定強制觸摸罪，不論男性或女性對其他人作狼吻、襲胸、不當觸摸，都要處

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金。」。 
 
捌、性騷擾之定義及認定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
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行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

練、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

辱之言行，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

或冒犯之情境，或不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練、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

之進行。 
  由此規定可知，所謂性騷擾，必須該行為自一般社會大眾的角度來看，均會產

生同等感受，而非單純從當事人主觀上受到騷擾之感受，即可加以認定，甚且還

必須符合某些條件（如第一款之交換利益性騷擾、第二款之敵意環境性騷擾），

才可能構成處罰的對象。但也不能因此就忽視被害人的感受。美國法院就認為：

「要了解一個戲劇，不能單憑其中幾個場景，而應該以整個表演作為基礎；同樣

地，要分析一個歧視行為，重點不是在於個別事件，而是在於事件的整體情況。」

（引自高鳳仙，性騷擾之法律概念探究一文）。性騷擾防治法施行細則第二條亦

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

行為人之言詞、行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而所謂之「性侵害犯罪」，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
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

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

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據此，性騷擾防治法第二五條

之強制觸摸罪，應被界定為「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有關之『性侵害犯罪

以外』之罪」。 
 
玖、「違法其意願之方法」統一見解 
  統一法律見解是最高法院重要職掌之一。刑法第二二四條所稱之「違法其意願

之方法」，最高法院於九十七年九月九日，九十七年度第五次刑事庭會議作成決

議：「八十八年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前刑法第二二四條第一項，原規定『對於男女

以強暴、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不能抗拒而為猥褻之行為者，處⋯。』



所謂『他法』，依當時規定固指類似於強暴、脅迫、藥劑、催眠術或與之相當之

方法。惟該條文於八十八年四月二十一日修正時，已修正為『對於男女以強暴、

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行為者，處⋯（修正

後僅有一項）。』依立法理由說明，係以原條文之『至使不能抗拒』，要件過於嚴

格，容易造成受侵害者，因為需要『拼命抵抗』」而致生命或身體方面受更大之

傷害，故修正為『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即不以『至使不能抗拒』為要件）。則修

正後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應係指該條所列舉之強暴、脅迫、恐嚇、

催眠術以外，其他一切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而言，

不以類似於所列舉之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等相當之其他強制方法，足以壓

抑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為必要，始符立法本旨。」 
 
拾、『秒』視猥褻罪，可望走進歷史？／概念之界定 
  觸摸（婦女）身體之何一部位，始符合前述猥褻之概念，學說上固有四種見解：

1.基於維護善良風俗之立場，無論何一部位均屬之。2.乳房、腹部、背部、腰部、
陰部、臀部屬之；但頭、臉、頸部、雙手（腳）不及之。3.凡醫學上婦女之性感

部位，如嘴唇、頸部、手腋部、乳房、腹部、腰部、陰部、臀部、大腿等部位。

4.乳房、陰部、臀部等婦女最重要、最神秘之部位。但猥褻與性騷擾，均屬評價

性之不確定法律概念。其價值概念應依當時、當地之社會倫理規範及一般人健全

常識，就客觀行為事實決定之。學者柯耀程雖認為，強制猥褻與強制觸摸罪之區

隔，在於所侵害的部位，是否屬於具有特定性象徵意義的部位，如是，則行為屬

於強制猥褻；如否，則屬於性騷擾強制觸摸之行為。惟，強制觸摸罪之客體（臀

部、胸部、其他身體隱私處），在概念上似均屬特定性象徵意義之部位，若依學

者之區別標準，似無由成立強制觸摸罪之餘地。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將性騷擾定義為「性侵害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故必不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規範性侵害犯

罪行為之強制猥褻罪，始能成立性騷擾防治法之強制觸摸罪。此二罪均以「違反

其意願」為構成要件，惟強制觸摸罪係以「乘人不及抗拒」之方法為之。所謂「乘

人不及抗拒」，乃出其不意而為偷襲，此與強制猥褻之「違反其意願」，業已妨害

被害人之意思自由，則仍屬有別，兩者規範之範圍應不相同。 
  質言之，強制觸摸罪之構成，應著重在「不及抗拒」，與財產犯罪中的搶奪罪，

重在「趁人不備」相仿，亦即在行為人祇是「摸帶跑」、「碰一下」（時間很短，

也許一、二秒），而被害人還「未能即時（來不及）反應」之際，行為人就已「自

己停止侵害行為」的情況下，才能成立強制觸摸罪。如若被害人有「閃躲、撥開、

推開」對方的動作，或因遭「突襲」而被「鎮住」「驚嚇」而不能或不敢抗拒，

已妨害被害人意思自由，應屬強制猥褻範疇。因此之故，所謂舌吻、襲胸、摸臀

「ｘ秒」，應該祇是一個形容詞。 
 
拾壹、現役軍人犯強制觸摸罪之審判權歸屬 



  法院對於刑事訴訟案件，應依下列順序審查之：一、審判權之有無。二、管轄

權之有無。三、其他不受理原因之有無。四、免訴原因之有無。（法院辦理刑事

訴訟案件應行注意事項一五五）。管轄錯誤、不受理、免訴之判決固均為程序判

決，但審判權之有無，應優先於其他原因之程序判決而為適用。軍事審判法第一

條第一項規定：「現役軍人犯陸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依本法之規定追訴

審判之，其在戰時犯陸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以外之罪者，亦同。」 
  陸海空軍刑法於第二篇分則中明定純粹軍事犯之處罰，另設第三篇附則，就非
純粹軍事犯亦加以處罰。其中第七六條第一項規定：「現役軍人犯刑法下列各罪

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將刑法之處罰規定，引置為陸海空

軍刑法之處罰，並以「現役軍人」為界定審判權之範圍。亦即現役軍人犯陸海空

軍刑法第七六條所列之刑法各罪者，袛要發覺在任職服役中，即應依軍事審判法

第一條第一項前段、第五條之規定，由軍事法院審判。依陸海空軍刑法第七六條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必須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始轉換為陸海空

軍刑法之條文而歸軍事審判。而性騷擾防治法第二五條之強制觸摸罪，固屬對他

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有關之「性侵害犯罪以外」之罪，但並非刑法「妨害性

自主罪章」所定之罪名，該法又無特別規定，故現役軍人犯強制觸摸罪，軍法機

關能否追訴審判，即不無疑義，有待進一步研求。本罪因屬不得上訴第三審法院

之案件，可能須待有非常上訴的案件，最高法院才會表示其見解。 
  以上報告，卑之無甚高論，敬請指教，並祝大家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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